
2025年省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设备采购更正公告（一）

（招标编号：HNCD-202512GY-01410101）

       
一、内容：

   详见附件

二、监督部门

  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局 联系电话0736-

7302009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联系方式

   招 标 人：湖南海利常德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地    址：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德山街道办事处苏家渡居委会苏家渡街道 

2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联 系 人：曹学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    话：1354960368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子邮件：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招标代理机构：湖南鸿儒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   地    址： 常德市洞庭大道中段金穗花园1栋2单元202室

   联 系 人： 胡妮

   电    话： 18673666107

   电子邮件： /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（签名）

     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

2025年省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设备采购更正公告（一）

一、内容

各潜在投标人：

我公司受湖南海利常德农药化工有限公司的委托，对2025年省安全生产预

防及应急专项设备采购进行公开招标，本项目于2025年12月16日在《湖南省招标

投标监管网》、《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》发布了招标公告，现对本项目更正如

下：

1、原招标文件第四章合同条款及格式第二节专用合同条款中“1、货款结算：

合同签订15日内付合同总金额的30%预付款，交货前付30%进度款，调试合格并

正常运行期满一个月后7日内付30%到货款，自验收合格之日起正常运行满一年

后30日内付 10%质保金。 

2、货款结算方式：电汇或银行承兑；买方付款至90%前，卖方提供17%增值税专用

发票。”更正为：“1、货款结算： 

合同签订15日内付合同总金额的30%预付款，卖方须提供30%银行保函，交货前

付30%进度款，调试合格并正常运行期满一个月后7日内付30%到货款，自验收合

格之日起正常运行满一年后30日内付 

10%质保金。2、货款结算方式：电汇或银行承兑；买方付款至90%前，卖方提供17

%增值税专用发票。”。

2、原招标文件评标办法前附表第2.2.4（2）中“产品配置：1、所投产品技术参

数及配置符合招标文件要求无负偏离的得满分；“★”号条款为实质性要求和条件

，对其中任何一条 

的负偏离，在评标时将视为投标无效。2、重要技术参数(“▲”参数）有负偏离的，

每一项扣2分；扣完为止；注：①负偏离包括但不限于：配置不详，技术参数不清楚

或缺漏项或没按要求提供证明文件的。②技术参数响应表须逐项响应；“★”、“▲

”参数，证明文件包括投标货物制造商的技术白皮书或技术说明书/彩页或检测机

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或制造商加盖公章的印刷资料，有具体要求的按要求提供；如

印刷资料或技术白皮书、技术说明书、彩页与检测报告不一致的，以检测机构出

具的检测报告为准。（在提供的证明文件上，需醒目标注 



其技术指标相对应的招标文件技术参数条款，否则视为无效证明资料）未提供对

应证明文件 

的，视同为负偏离。”更正为：“产品配置：1、所投产品技术参数及配置符合招标文

件要求无负偏离的得满分:“★”号条款为实质性要求和条件，对其中任何一条的

负偏离，在评标时将视为投标无效。2、技术文件及配置要求提供检测报告的，“▲

”参数需在对应该款产品的检测报告中体现，有具体要求的按要求提供,“▲”有负

偏离的每一项扣2分；非“▲”的一般参数负偏离每一项扣1分；扣完为止；注：①负

偏离包括但不限于：配置不详，技术参数不清楚或缺漏项或没按要求提供证明文

件的。②技术参数响应表须逐项响应；③在提供的证明文件上，需醒目标注其技

术指标相对应的招标文件技术参数条款，否则视为无效证明资料）未提供对应证

明文件的，视同为负偏离。”。

3、本补充公告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其它事项不变。

二、行政监督

本次招标行政监督部门为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局，电话：0736-

7302009。

三、联系方式

招标人：湖南海利常德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

地 址: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

联系人:曹学武

电 话:13549603687

招标代理机构:湖南鸿儒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

地 址:常德市洞庭大道中段金穗花园1栋2单元 202 室 

联系人：胡妮

电 话：18673666107




